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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6512674][bookmark: _Toc219817764]总  则
[bookmark: _Toc219817765][bookmark: _Toc217988729][bookmark: _Toc206512675]编制目的
为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和《丰台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贯彻国家殡葬管理改革的方针政策，依据《北京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刚性和引导要求，细化殡葬设施总体布局，具体指导殡葬设施建设，满足丰台区村（居）民多层次殡葬服务需求，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由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组织编制本规划。
[bookmark: _Toc217988730][bookmark: _Toc206512676][bookmark: _Toc219817766]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殡葬方面急难愁盼问题，坚持政府主导、保障基本、因地制宜、文明生态，加快推进殡葬设施建设，建立覆盖全区村（居）民、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服务便捷的殡葬服务网络。
[bookmark: _Toc217988731][bookmark: _Toc206512677][bookmark: _Toc219817767]规划理念
1.坚持公益惠民
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村（居）民殡葬服务需求，以殡葬改革促进殡葬服务供给完善，优化殡葬资源配置，健全殡葬服务网络，建立基本殡葬服务制度，合理有序推进殡葬设施建设，保障人民群众“逝有所安”的基本殡葬需求。
2.坚持文明节俭
坚定不移推行殡葬改革，把文明节俭的理念贯穿于殡葬改革全过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文明理念，引导群众转变观念、革除陋俗，树立厚养薄葬、文明节俭的新风尚。
3.坚持绿色生态
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bookmark: _Toc219817768][bookmark: _Toc217988732][bookmark: _Toc206512678]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6. 《殡葬管理条例》
7. [bookmark: _Hlk220338790]《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2017〕60号）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9. 《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民发〔2012〕211号）
10.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号）
11. 《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2018〕5号）
12.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13. 《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
14.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15.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
16. 《北京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
17. 《丰台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035年）》
[bookmark: _Toc217988733][bookmark: _Toc219817769][bookmark: _Toc206512679]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丰台区行政辖区，总面积约305.5平方公里。
[bookmark: _Toc219817770][bookmark: _Toc206512680][bookmark: _Toc217988734]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6年至2035年，明确到2035年殡葬设施服务各项内容。
[bookmark: _Toc206512681][bookmark: _Toc217988735][bookmark: _Toc219817771]重点内容
以公益性公墓为重点，在落实全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现状；严格执行布局要求和建设标准，合理预测空间需求，加强规模控制；优化设施布局，落实各级各类殡葬设施用地四至范围；制定实施计划，保障各级殡葬设施落点落图。规划聚焦以下几方面内容：
1.摸清底数
梳理全区现状公益性和经营性公墓的审批、占地、墓位建设和骨灰安置等情况，形成基础底数。
2.明确需求
确定合理的生态安葬比例和建设标准。充分挖掘空间资源潜力，落实市级殡葬专项规划要求，结合当地殡葬设施存量情况，分类型合理测算新增公益性殡葬设施空间需求，提出分阶段供地需求和供地时序建议。
3.优化布局
针对现状殡葬设施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调、服务覆盖率不足等问题，按照供需适配原则，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殡葬设施提出差异化配置策略，提出公益性公墓的具体布局方案，衔接相关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明确用地边界和规划指标，最终实现落点落图，确保公益性殡葬设施供给与群众基本殡葬需求相匹配、与殡葬管理要求相适应。

[bookmark: _Toc206512682][bookmark: _Toc219817772]第一章 现状评价
[bookmark: _Toc219817773][bookmark: _Toc206512683]第一节 殡葬设施
殡葬设施是满足群众殡葬服务需求所必需的设施，包括殡仪馆、骨灰堂、公墓。丰台区现状主要涉及公墓。
公墓
公墓包括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两类。
1.公益性公墓
公益性公墓是指民政部门审批，不以营利为目的，为全区村（居）民提供公益性安葬服务的殡葬设施。
目前丰台区共有3家现状公益性公墓，分别为玉叶陵园、双佛山纪念林园和东河沿公墓。
2.经营性公墓
经营性公墓是指为城镇居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5]目前丰台区共有3家现状经营性公墓，分别为北京市回民公墓、太子峪陵园、思亲园骨灰林。
[bookmark: _Toc206512686]
第二节 集中埋葬点
[bookmark: _Toc217988739][bookmark: _Toc219817775]集中埋葬点
集中埋葬点是由于历史因素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安葬规模、边界相对稳定的坟墓集中区域。
[bookmark: OLE_LINK144][bookmark: OLE_LINK143][bookmark: _Hlk219880964][bookmark: _Hlk219880973]目前丰台区尚存多处集中埋葬点，统筹考虑全区规划建设发展情况，开展治理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
第三节 散坟
散坟
丰台区已基本完成散坟治理工作。
[bookmark: _Toc206512687][bookmark: _Toc219817776]第四节 现状评价
[bookmark: _Toc217988741][bookmark: _Toc206512688][bookmark: _Toc219817777]主要成效
近年来，丰台区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殡葬改革要求，在葬式葬法改革、骨灰安葬多样化、完善惠民政策、优化服务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bookmark: _Hlk220341481]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丧葬新风，遗体火化服务已实现全区覆盖，全区火化率保持100%；坚持公益惠民，一镇一公墓，实现公益性安置服务镇域全覆盖；绿色生态殡葬不断推进，出台《丰台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办法》（丰民政文〔2017〕41号），加大丧葬礼俗改革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各公墓节地生态安葬比例；明确区级相关部门职责，出台《关于加强殡葬领域综合监管工作方案》（丰民政文〔2025〕34号），强化部门综合监管力度，初步形成行政管理、经营管理、执法监管有机结合的殡葬管理模式。
存在不足
1.土地与禁限建要素存在矛盾，部分公墓存在与禁限建要素重叠的情况。
2.集中埋葬点须规范治理
集中埋葬点总量大、分布散，治理任务重；部分位于“三沿五区”（“三沿”是指铁路、公路和通航河道沿线；“五区”是指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风景旅游区、住宅区和开发区），须开展规范治理。
3.环境建设与运营管理待提升
殡葬设施整体环境质量在多元化、人性化、生态化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现状公墓配套停车设施、休息室、卫生间、追思室等服务设施配置不足、建设水平不高。部分公墓存在绿化率低、设施维护不足等问题，运营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
4.需进一步提升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现状骨灰安置形式仍以传统墓葬为主，群众对生态安葬的接受度不高。应着力加强公益性公墓设施建设，提供树葬、撒散、骨灰存放、小型墓等多样化节地生态安葬方式，进一步提高比例。


[bookmark: _Toc206512691][bookmark: _Toc219817779]第二章 规划要求
[bookmark: _Toc217988745][bookmark: _Toc219817781][bookmark: _Toc206512693]选址要求
针对公益性公墓的选址，多项规划、条例、政策文件均明确了严守“红线”的相关要求。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一）耕地、林地；（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三）水库以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采取妥善方式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保障当地居民基本安葬需求且无法避让前款规定区域的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墓地，可依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不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之内。”
《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建立公墓应当利用荒山瘠地，不得占用耕地。禁止在文物保护区、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河湖（含水库）、铁路、公路隔离带内，以及城市规划的特殊地区建立公墓。禁止在公墓以外修墓立碑。” 
《北京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提出：“严格落实两线三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等禁限建要素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合理确定用地范围。殡葬设施选址应以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的禁止性要求为前提，统筹考虑人口分布、功能布局、交通区位、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合理确定用地位置与服务范围。” 
禁止建设要素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Ⅰ类建设控制地带等。
限制建设要素主要包括：生态控制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二级和三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文物保护单位Ⅱ至Ⅴ类建设控制地带等。
[bookmark: _Toc219817782][bookmark: _Toc206512694][bookmark: _Toc217988746]建设标准
依据市级专项规划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新建公益性公墓集中墓区比例不高于65%，绿化覆盖率不低于50%，绿地率不低于30%，配套设施用地比例不低于20%。
节地生态葬比例。公益性公墓应充分发挥引导葬式改革、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控制传统墓穴葬比例。公益性公墓中的墓葬数量不应高于骨灰安置总量的40%，节地型墓葬、立体葬、生态葬比例按照4:4:2进行引导。
墓位建设标准。公益性骨灰堂格位单位建筑面积不超过0.25平方米，体现适用、经济、美观。公益性公墓推行墓位小型化、墓碑平卧式、墓区园林化，墓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50%；安葬骨灰的单体墓位、合葬墓位的占地面积分别不超过0.5平方米、0.8平方米；安葬遗体的单体墓位、合葬墓位的占地面积不超过4平方米、6平方米；遗体墓除放置墓碑的基座外，墓位占地面积不得硬化。

[bookmark: _Toc206512696][bookmark: _Toc219817783]第三章 规划目标
贯彻殡葬改革方针，落实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要求，明确全区殡葬设施建设目标，不断提高殡葬设施建设水平，满足村（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殡葬服务需求，维护逝者尊严和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丰台区殡葬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217988748][bookmark: _Toc219817784][bookmark: _Toc206512697]规划目标
至2035年，全面建立殡葬设施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和文化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逝有所安的需求，文明节俭、节地生态安葬、绿色低碳祭扫新风尚逐步树立。
——衔接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将殡葬设施用地纳入整体空间布局，建立起覆盖全区的“区-镇-村”公益性公墓体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强化分类指导与区域平衡。
——进一步形成全区覆盖、均衡优质的公益性公墓体系，全面保障村（居）民多层次、多元化安葬服务需求。
——经营性公墓全面实现园林化建设，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提供多样化殡葬服务。
——结合殡葬改革方向，兼顾设施规划期内建设与2035年后的长远需求。明确实施时序，分期推进建设，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避免资源闲置浪费。建立健全规范化管理体系，从选址、建设到运营全程把控，确保设施可持续发挥服务效能。

[bookmark: _Toc219817786][bookmark: _Toc217988750][bookmark: _Toc206512700]指标与标准
本条规定的各项标准以现行法规标准和政策文件为基础制定。如后续相关法规标准和政策文件调整后出现与本节标准矛盾的情况，按照从严原则执行。
1.节地生态葬比例
大力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推广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严格控制墓位建设标准，不断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比例，引导从依赖资源消耗，逐步向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转型。至2035年，全区新增骨灰实现100%节地生态化安置，包括骨灰格位、草坪葬、树葬、海葬、节地墓位等。
公益性公墓应充分发挥引导葬式改革、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控制传统墓穴葬比例。公益性公墓中的墓葬数量不应高于骨灰安置总量的40%，节地型墓葬、立体葬、生态葬比例按照4:4:2进行引导。
2.墓位建设标准
公益性骨灰堂格位单位建筑面积不超过0.25平方米，体现适用、经济、美观。公益性公墓推行墓位小型化、墓碑平卧式、墓区园林化，墓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50%；安葬骨灰的单体墓位、合葬墓位的占地面积分别不超过0.5平方米、0.8平方米；安葬遗体的单体墓位、合葬墓位的占地面积不超过4平方米、6平方米；遗体墓除放置墓碑的基座外，墓位占地面积不得硬化。
3.用地比例结构
推广人文化、生态化墓园建设，提高公墓服务质量、环境品质和绿化水平，适度控制集中墓区比例，保障配套设施用地和绿地规模。至2035年，公墓配套设施用地比例提高到20%左右，总体绿化覆盖率提高到50%以上。
配套设施用地包括营业和管理用房用地、卫生间等配套服务设施用地以及停车场、广场等用地，不含集中墓区和集中绿地。
绿化覆盖率指公墓用地范围内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公墓用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bookmark: _Hlk214727028]加强保留和新建设施的分类引导，促进土地资源的循环利用，不断提高环境品质。保留公墓加强景观化改造，结合到期墓位的更新改造，逐步提高绿化和配套服务水平。原则上，公益性公墓的集中墓区比例不高于75%，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0%，绿地率不低于15%，配套设施用地比例不低于15%。新建公益性公墓集中墓区比例不高于65%，绿化覆盖率不低于50%，绿地率不低于30%，配套设施用地比例不低于20%。
4.公益性公墓建筑规模
公益性公墓业务用房、管理用房及附属用房使用面积宜符合附表2的规定。公益性公墓房屋建筑的使用面积系数宜为75%。
附表1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分类
	类别
	骨灰安置总量（个）
	服务人口（万人）

	一类
	75001—90000
	>100

	二类
	45001—75000
	60—100

	三类
	15001—45000
	20—60

	四类
	5000—15000
	<20





附表2业务用房、管理用房及附属用房
使用面积（平方米）
	项目构成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业务用房
	700—900
	500—700
	300—500
	200—300

	管理用房
	400—550
	300—400
	200—300
	100—200

	附属用房
	850—1100
	650—850
	450—650
	250—450

	注：1.骨灰安置总量接近附表1中同类低值的城市公益性公墓，其使用面积指标宜采用附表2中同类指标低值，接近附表1中骨灰安置总量高值的，其使用面积指标宜采用附表2中同类指标高值，中间部分采用插入法确定。
2.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在不增加各类用房总面积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用房类别和用房面积。











[bookmark: _Toc206512701][bookmark: _Toc219817787]第四章 规划策略
推进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通过严格控制总量，优化管理层级，强化时序管控，推动殡葬设施规划建设在公益化、节地化、生态化方面向更高水平迈进，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惠民公益、绿色生态的殡葬公共服务网络。
[bookmark: _Toc206512702][bookmark: _Toc219817788]第一节 框定规模总量，规范土地利用
[bookmark: _Toc217988753][bookmark: _Toc206512703][bookmark: _Toc219817789]严格控制总量，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bookmark: OLE_LINK121][bookmark: OLE_LINK120]坚持需求导向，根据全区人口及发展趋势，明确公益性殡葬设施数量、布局、规模，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充分利用存量资源，严格控制殡葬设施数量及占地规模。逐步建立以公益性服务为主体的殡葬设施发展格局。
1.公益性公墓
以全区户籍人口、公益性骨灰安置比例预测公益性骨灰安置需求，严格按照节地生态安葬比例和占地标准估算安置用地需求。
2.经营性公墓
[bookmark: _Hlk220404959][bookmark: OLE_LINK185]落实市级专项规划要求。3家经营性公墓，太子峪陵园及北京市回民公墓为保留型公墓。现有经营性公墓需在占地规模不扩展的前提下，进一步校核用地范围，严格按照节地生态安葬比例和占地标准计算规划期内新增骨灰安置容量。思亲园骨灰林为限容型公墓，应降低开发强度，严控集中墓区规模，禁止新建立碑式传统墓位，以现状资源挖潜为主，大力推行树葬、花葬、草坪葬、卧碑式墓位等节地生态安葬。
[bookmark: _Toc217988754][bookmark: _Toc206512704][bookmark: _Toc219817790]重构公益性公墓管理体系，提升设施管理层级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设施管理层级，加强资源统筹。构建“区—镇—村”三级公益性公墓服务体系，以区为建设审批和资源统筹层级，以镇为基本管理层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避免重复建设，提高管理效率和规范性，提升服务水平。
1. 加快推进区级公益性公墓建设
加快推进区级公益性公墓建设，统筹推进基本殡葬服务全覆盖。强化公益性公墓集中管理，实现科学合理的骨灰安置容量，提高管理水平，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区级层面对全区骨灰安置资源的统筹力度，在全区范围内进行资源调配，统筹解决全区村（居）民骨灰安葬需求。
2. 加强镇、村级公益性公墓规范管理
明确公墓管理层级，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完善考核办法，健全评价标准。
[bookmark: _Toc217988755][bookmark: _Toc219817791][bookmark: _Toc206512705]强化时序管控，滚动释放空间资源
1. 坚持需求导向，优化空间布局
结合当地习俗、交通和地理条件，以安葬意愿调查和需求预测为依据，优先选择意愿强、需求大、条件符合的地区建设公益性公墓。
2. 分期分批建设，减少环境干扰
以3—5年为周期估算安葬需求，分期分批进行墓穴建设，未利用土地应先期用于绿化，原用地性质为农用地或林地的应维持原使用功能。
3. 强化动态管控，建立增减挂钩机制
建立殡葬用地增减挂钩机制，以保障村（居）民殡葬服务需求为前提，将禁限建要素和违法违规用地清退释放出的土地资源与新增公益性公墓用地挂钩联动，保持全区殡葬设施用地总量相对稳定，进一步提高公益性公墓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公园绿地、林地和耕地中的散坟和集中埋葬点在迁移后应尽快恢复对应用地功能。
[bookmark: _Toc206512706][bookmark: _Toc219817792]第二节 关注重点问题，完善服务体系
[bookmark: _Toc219817793][bookmark: _Toc217988757][bookmark: _Toc206512707]有序开展集中埋葬点迁移
鼓励结合城市化发展和重点功能区建设，对现有集中埋葬点进行迁移和规范化管理。以“三沿五区”、重点功能区和重大项目建设区为重点，建立治理台账，制定实施计划，有序平稳推进集中埋葬点迁移。鼓励采用生态葬、立体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安置骨灰。加强对保留集中埋葬点监管工作，避免非法占用耕地、林地、水域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情况，规范集中埋葬点管理。
全力推进散坟治理
摸排全区散坟情况，按照“平迁结合 节地生态”的方式对散坟予以处理，坚持应迁尽迁原则，丰台区已基本完成散坟治理工作。
[bookmark: _Toc219817795][bookmark: _Toc206512708]第五章 分类布局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为前置条件，按照布局要求和建设标准，对公益性公墓建设提出引导性要求，统筹平衡区域资源，推进全区殡葬设施布局优化，构建覆盖村（居）民的殡葬设施体系。
[bookmark: _Toc206512709][bookmark: _Toc219817796][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第一节 合理预测公益性殡葬设施需求
[bookmark: _Toc217988761][bookmark: _Toc219817797]测算方式
依据《北京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2021年-2035年）》相应标准进行测算。 
公益性公墓骨灰安置需求主要包括新增骨灰和集中埋葬点迁移两部分。
新增骨灰安置量根据全区户籍人口数量、死亡率、安置率、公益安置比例、服务系数等要素预测得出。 
计算公式： 
新增骨灰安置量（份）=服务人口（人）×年死亡率（‰）×安置率（%）×公益安置比例（%）×服务系数（份/人） 
[bookmark: _Toc206512712][bookmark: _Toc219817799]第二节 系统构建公墓服务体系
总体空间格局
[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4]结合现状殡葬设施，至2035年全区形成“3园、多点”的公墓体系空间布局。
3园（经营性公墓）：北京市回民公墓（现状）、太子峪陵园（现状）、思亲园骨灰林（现状）
多点（公益性公墓）：结合现状设施，衔接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建立起覆盖全区的“区-镇-村”公益性公墓体系。
[bookmark: _Toc206512718][bookmark: _Toc219817803]第三节 有序推进集中埋葬点规范治理
[bookmark: _Toc206512720][bookmark: _Toc217988767][bookmark: _Toc219817804]集中埋葬点治理引导
[bookmark: OLE_LINK190][bookmark: OLE_LINK191]统筹考虑全区规划建设发展情况，以“三沿五区”为重点，加快重点地区集中埋葬点治理及就地整治提升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
[bookmark: _Toc219817805][bookmark: _Toc217988768]散坟治理引导
依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行节地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全区积极有序地推进我区散坟治理工作。
[bookmark: _Toc219817806]第四节 全力推广节地生态的安葬模式 
[bookmark: _Toc219817807][bookmark: _Toc217988770]提升节地生态葬比例
公益性公墓应充分发挥引导葬式改革、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控制传统墓穴葬比例。公益性公墓中的墓葬数量不应高于骨灰安置总量的40%，节地型墓葬、立体葬、生态葬比例按照4:4:2进行引导。
[bookmark: _Toc217988771][bookmark: _Toc219817808][bookmark: OLE_LINK137][bookmark: OLE_LINK138]引导新型生态安葬方式 
新型生态安葬以节地环保为核心目标，涵盖多种形式。常见生态安葬类型有树葬、海葬、花葬、草坪葬及壁葬；新兴特殊生态葬式有自然降解葬。
自然降解葬：使用可降解的骨灰盒或容器，将骨灰安葬在指定区域，容器和骨灰在自然环境中逐渐降解，最终与土壤融合。 























[bookmark: _Toc219817809][bookmark: _Toc206512721]第六章 实施保障
坚持规划引领，完善政策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建设水平，推动全区殡葬设施布局合理、运行有序，保障各项建设与管理按照规划有效实施。
[bookmark: _Toc206512722][bookmark: _Toc219817810]第一节 加强规划引导
[bookmark: _Toc206512723][bookmark: _Toc217988774][bookmark: _Toc219817811]坚持规划引领
[bookmark: OLE_LINK127][bookmark: OLE_LINK126]1.建立健全殡葬设施规划体系
将殡葬设施规划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落实殡葬事业改革和节约土地资源的总体要求，科学预留殡葬设施用地，优化殡葬设施布局，保障殡葬事业可持续发展。各类殡葬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必须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行。
[bookmark: OLE_LINK124][bookmark: OLE_LINK125]殡葬设施专项规划应严格落实丰台分区规划有关殡葬内容，殡葬设施用地应结合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用地边界和相关规划指标，实现落点落图。
2.加强相关规划间的衔接与统筹
加强殡葬设施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将殡葬项目纳入统筹；加强殡葬设施规划与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殡葬事业发展规划的统筹，确保殡葬设施规划任务与殡葬事业发展目标相协调，与民政中心工作相契合，多规统筹，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殡葬事业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206512726][bookmark: _Toc219817812]第二节 完善政策机制
[bookmark: _Toc219817813][bookmark: _Toc217988776][bookmark: _Toc206512727]强化部门协作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法制保障的工作原则，加强力量统筹、资源整合和政策衔接，明确职责分工，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目标考核，强化责任落实，形成权责清晰、齐抓共管、治理有效的协同监管机制。相关部门根据《关于加强殡葬领域综合监管工作的方案》（丰民政文〔2025〕34号）各自履行职责，规范对殡葬设施规划建设的管理、监督和处罚程序。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依法做好殡葬相关工作，有效解决殡葬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形成推动殡葬改革发展的合力。
[bookmark: _Toc206512728][bookmark: _Toc217988777][bookmark: _Toc219817814]严格审批管理
落实“谁审批谁监管”工作要求，明晰审批管理权限，严格以规划为依据审批建设殡葬设施及运营管理。
[bookmark: _Toc219817815][bookmark: _Toc206512729][bookmark: _Toc217988778]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殡葬服务分为基础项目和非基础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并动态调整，禁止在清单之外设立项目、收取费用。落实殡葬服务基础项目清单，将遗体接运、遗体存放、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寄存、生态安葬、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格位安葬等服务纳入清单。结合实际适当增加基础项目，收费标准由区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合理确定殡葬服务非基础项目清单，对清单内项目收费依法严格管理。
[bookmark: _Toc219817816][bookmark: _Toc206512733][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第三节 推动绿色殡葬
[bookmark: _Toc217988780][bookmark: _Toc206512734][bookmark: _Toc219817817][bookmark: OLE_LINK136][bookmark: OLE_LINK135]推进移风易俗，树立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强化政策激励与宣传引导，提高群众认同度参与度，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以殡葬服务机构和社区（村）为平台，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深入宣传殡葬法规政策，培育推广新型殡葬礼仪，普及科学知识，传递文明理念，引导群众转变观念、理性消费、革除陋俗，树立厚养薄葬、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把移风易俗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指导完善村规民约，明确陋习与新风的界限。稳妥有序推进散埋乱葬治理，改善农村社区环境，遏制大操大办、相互攀比等陈规陋习。
针对殡葬改革工作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群众承受程度相结合，倾听群众意见呼声，持续稳步推进移风易俗。坚持疏堵结合，针对基本殡葬服务保障、节地生态安葬奖励、文明祭祀行为引导等重点方面，加快出台鼓励性、引导性政策措施，完善服务设施，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以先进的设施、优质的服务、有力的保障赢得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bookmark: _Toc206512735][bookmark: _Toc217988781][bookmark: _Toc219817818]加强精细化设计，打造现代化生态人文殡葬设施
以艺术化设计改变公众对殡葬设施的固定印象，提升殡葬设施与景观环境的协调性，提高环境美学品位，有机融入自然、生命和艺术主题，打造融绿色、生态、人文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殡葬设施。提高公墓绿化覆盖率，充分发挥绿色植物在美化环境、舒缓气氛、降尘降噪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大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维护力度，从丧属的需求出发，对等候区、休息室、追思场所、洗手间等配套服务设施进行合理设计和布局，优化祭扫服务体验。
[bookmark: _Toc206512737][bookmark: _Toc217988782][bookmark: _Toc219817819]完善公共交通，倡导绿色低碳祭扫出行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建立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殡葬设施交通支撑系统，多途径保障高峰期公众祭扫出行需求。规模较大的公墓周边规划公交线路。在祭扫高峰期，应有针对性地提高发车频率，或者开通临时祭扫专线，倡导绿色低碳祭扫出行。
第四节 推进智慧殡葬
[bookmark: _Toc206512738][bookmark: _Toc217988783][bookmark: _Toc219817820]推进智慧殡葬，推动多元化殡葬服务和监管方式
[bookmark: OLE_LINK133][bookmark: OLE_LINK134]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在殡葬改革宣传、殡葬行业监管、殡葬服务、祭扫追思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智慧殡葬建设。构建殡葬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推动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殡葬信息、死亡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提高殡葬在线政务服务水平，方便群众在线获得权威快捷的信息支持，提升政务服务质量。推动殡葬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广网上预约、合同网签、远程告别、网上支付、网络祭扫、网上评价投诉等服务。推进殡葬大数据治理，建立基础殡葬信息数据库，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监管，治理网络虚假有害殡葬服务信息和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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